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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安委办 2021 年第一季度
暨春运春节两会期间道路运输及水运安全

生产明查暗访工作报告

根据《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安委办关于开展 2021 年第一

季度暨春运春节两会期间道路运输及水运安全安全生产明

查暗访的通知》（云交安委办便〔2021〕8 号）文件要求，为

推动全省道路运输和水运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确保春运春节及两会期间安全稳定，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安委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厅安委办”）

委托云南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抽调专家组成检查组，

对道路运输及水运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明查暗访，现将工作

开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明查暗访总体情况

厅安委办检查组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至 1 月 29 日对昆

明市、丽江市和大理州道路运输、水运和轨道交通运营安全

生产工作进行了明查暗访。检查采取“四不两直”、随机抽

查、突击检查、明查暗访、双随机一公开等形式进行，既查

作业现场，也查安全生产台账资料。

本次明查暗访共检查了 3 个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均为运

管机构）、16 家交通运输企业（其中，道路运输企业 9 家，

水运企业 6 家，轨道交通运输企业 1 家）、3 个“源头治超”

重点监管货源单位，共发现问题和隐患 71 条，下发问题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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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督办通知单 3 份，形成问题隐患清单 3 份、安全生产检查

表 13 份。针对存在的问题隐患，检查组现场进行了反馈，

明确了责任单位及整改要求。

二、明查暗访地区和单位

（一）昆明市（9 个单位）

寻甸兴运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寻甸汽车客运站、昆明七

彩云南古滇王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昆明鑫灿旅游客运有限

公司、昆明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火车北站、白云路站）、云

南安化中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安宁客运站、中化云龙有限

公司、昆明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寻甸县分局。

（二）丽江市（5 个单位）

丽江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华坪客运公司、华坪客运站、

云南省华坪县物资总公司、华新水泥（丽江）有限公司、华

坪县交通运政管理所。

（三）大理州（8 个单位）

大理市大理镇海上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才村码头、大理

旅游集团洱海游船分公司、下关码头、大理交通运输集团有

限公司弥渡分公司、弥渡客运站、华润水泥（弥渡）有限公

司、弥渡县运政管理所。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共性问题

1.交通运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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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受运输结构调整、疫情防控和经济下行的影响，企

业安全管理放松倾向明显，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开展滞后或安

全检查不到位，尤其是班线客车站外上客现象突出。

二是车辆安全设施设备疏于管理，检查维护不到位。现

场抽查，车辆安全设施设备损坏、失效、配备不齐全等现象

普遍存在。

三是例检设施设备不全，例检作业不规范，客运站封闭

管理不严。例检场所消防器材、例检工具和安全防护用品配

备不足、不齐全，例检地沟照明设施缺失；例检人员未严格

按照例检技术规范进行例检；客运站内无关人员、无关车辆

进站现象仍时有发生。

四是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基础薄弱。风险管理制度不健全、风险等级划分不明确，未

定期开展风险辨识、评估工作，风险辨识、评估和管控工作

流于形式；未建立安全隐患治理台账，未明确隐患等级，隐

患排查治理效果不明显。

五是安全生产专项活动、文件落实不精准、开展滞后。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等专项活动、文件要求的工作内

容细化、分解不够，部署落实不精准；春运春节及两会期间

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开展滞后。

2.货运源头单位

货运源头单位监管不严、执法力度不够，企业主体责任

落实不到位，源头超限超载问题突出。如：华新水泥（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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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出场（站）车辆云 P28692（两轴货车）车货总质量

22.68 吨（按规定车货总质量不超过 18 吨）、云 AH1058（两

轴货车）车货总质量 41.92 吨（按规定车货总质量不超过 18

吨），出场（站）车辆超过合法装载标准。

（二）个性问题

1.丽江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华坪客运公司

2021 年 1 月 27 日，现场检查发现，云 P30061 车辆驾驶

员郑何礼驾驶证已失效，车辆仍正常发班；云 P26579 车辆

存在站外上客现象。

2.云南省华坪县物资总公司

现场检查发现，云 P22562 车辆技术等级评定已失效；

公司未配备装卸管理人员。

3.昆明七彩云南古滇王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现场检查发现，码头登船跳板未设置安全护栏。

（三）消防安全检查情况

消防安全方面，本次共检查了 16 家企业，11 辆车辆，5

条船舶，4 个码头，2 个地铁站，共发现问题隐患 11 条。问

题隐患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消防应急演练、消防安全

培训及消防安全检查开展不及时、不到位；二是客运站重点

区域消防设施、器材配备不足，警示标志设置不全。

四、整改要求

检查组对明查暗访发现的问题隐患，现场填写了《云南

省交通运输厅安委办 2021 年第一季度暨春运春节两会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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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运输及水运安全生产明查暗访记录表》，提出了整改措

施、要求及整改期限，并现场将明查暗访情况反馈给交通运

输管理部门和企业，要求由昆明市、丽江市、大理州交通运

输局全面统筹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所有问题隐患整改工作

进行跟踪督导和核查上报，督促各被查单位采取有效措施落

实问题隐患的整改。

五、相关建议

（一）严格按照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等专项活动、

文件的要求执行，做到工作有部署、有落实、有总结、有反

馈，并将专项活动、文件执行情况纳入年终考核，作为评优

评先依据，以考核促落实。

（二）加强车辆和驾驶员动态监控和管理，督促驾驶员

严格执行相关规章制度，不得在规定的配客站点外上客或者

沿途揽客。

（三）根据《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

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62 号）、《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关于治理

车辆超限超载联合执法常态化制度化工作的实施意见（试

行）》（交公路发〔2017〕173 号）等规定，加强对政府公布

的重点货运源头单位的监督检查，建立重点货运源头单位监

管信息系统，引导货运源头单位安装使用称重设备和视频监

控设备，加强货车出场（站）装载情况检查，制止违法超限

超载车辆出场（站）上路行驶。同时，督促货运源头单位落

实企业主体责任，确保出场（站）货运车辆合法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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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进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

预防体系建设，推动企业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与风险管理

制度，开展风险辨识评估、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完善控制措

施和应急预案，形成自我约束、持续改进的内生机制。

（五）进一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

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配足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保障安全生产经费投入，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车

辆动态监控管理，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提高安全生产

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六、附件

附件 1 昆明市问题隐患清单

附件 2 丽江市问题隐患清单

附件 3 大理州问题隐患清单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安委办检查组

2021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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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安委办2021年第一季度暨春运春节两会期间道路运输及水运

安全生产明查暗访问题隐患清单（昆明市）

序号 被抽查单位 存在的问题和隐患 整改要求 整改时限 责任单位 督办单位

1

寻甸兴运城乡公

交有限公司（寻

甸汽车客运站）

1.抽查公司使用的“云南成

为车联网北斗服务平台”，

但未录入道路运输车辆和驾

驶人员的基础资料信息；

2.现场查看：例行检查场所

灭火器配备不足 3 具，且地

沟内未放置灭火器；安全例

检工具未包括轮胎气压表和

轮胎花纹深度尺；

3. 现 场 抽 查 ： 车 辆 云

A03536D、云 A05123D、云

AR5002 发车前未播放安全告

知视频内容；车辆云 AR5002

行车日志记录填写不完整；

4.未提供公司 2021年开展本

单位管理范围内的风险辨

识、评估与管控工作的相关

记录；

5.未提供公司 2020年开展道

路旅客运输车辆消防应急演

练的记录；

1.公司使用的“云南成为车联网北斗服务

平台”应完整、准确地录入所属道路运输

车辆和驾驶人员的基础资料等信息，并及

时更新；

2.根据《汽车客运站安全生产规范》，例

行检查场所灭火器数量应不少于 3 具

（5kg/具），地沟内应放置 1 具。同时应

配备以下工具及安全防护用品：检验锤、

便携式照明器具、轮胎气压表、轮胎花纹

深度尺、套筒扳手、扭力扳手、钢卷尺、

钢板尺、手套、反光背心等安全防护用品；

3.车辆云 A03536D、云 A05123D、云 AR5002

应在发车前 15 分钟，播放安全告知视频

内容；市际及以上车辆，驾驶员应规范填

写行车日志记录；

4.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工作，严格按照公

司所制定的有关风险管理制度要求开展

2021 年风险辨识、评估、管控工作，建

立风险清单，明确风险等级及控制措施；

5.企业应根据自身经营类别，定期组织开

展各类别的消防应急演练，提高公司对消

2021年02月

20日前

寻甸兴运城

乡公交有限

公司（寻甸

汽车客运

站）

昆明市交通

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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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提供了公司2020年7月开

展消防宣传知识讲座的记

录，但未提供参加培训人员

的签到表。

防事故的应急处置能力；

6.严格按照《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安全生产

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2020年交通运输

行业冬春火灾防控攻势方案的通知》（云

交安委办便〔2020〕125 号）的要求，及

时对从业人员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培

训应覆盖全员，并做好相应培训记录。

2

昆明七彩云南古

滇王国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1.码头登船跳板未设置安全

护栏；

2.未提供公司 2021年开展本

单位管理范围内的风险辨

识、评估与管控工作的相关

记录；

3.提供公司 2020年隐患排查

治理记录，但未明确隐患等

级；

4.未提供公司安排部署 2021

年春节、春运期间安全生产

工作的记录；

5.未提供公司极端天应急预

案；

6.未提供公司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1.码头控制区应当实行封闭管理，登船

梯、人行浮桥、跳板等登船设施应设置安

全护栏，确保游客安全登船；

2.根据供公司《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

风险控制管理办法》，开展本单位管理范

围内的风险辨识、评估与管控工作，建立

风险清单，制定并落实风险管控措施；

3.根据公司《隐患排查与治理办法》，定

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发现或排查出的

隐患，确定隐患等级，形成隐患清单；

4.公司应按照《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切

实做好今冬明春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和防

灾减灾工作的通知》（云交安监便〔2020〕

25 号）要求及时部署 2021年春节、春运

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并督促落实；

5.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编制极端天气应急

处置预案并发布实施；

6.严格按照《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的

通知》（云交安监〔2020〕6号）要求编

制公司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

方案，严格按照工作方案的时间节点开展

2021年02月

21日前

昆明七彩云

南古滇王国

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昆明市交通

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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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工作并做好记录。

3
昆明鑫灿旅游客

运有限公司

1.公司未建立安全生产风险

管理制度，未提供公司 2021

年开展本单位管理范围内的

风险辨识、评估与管控工作

的相关记录；

2.未提供今冬明春的应急值

班表及公司安排部署 2021年

春节、春运期间安全生产工

作的记录；

3.未提供公司今冬明春的应

急值班表、极端天气应急救

援预案及将极端天气预警信

息发布通知到船舶工作人员

的记录；

4.未提供公司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

5.未提供应急物资日常检查

维护保养记录。

1.建立安全生产风险管理制度，开展本单

位管理范围内的风险辨识、评估与管控工

作，建立风险清单，制定并落实风险管控

措施；

2.严格按照《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切实

做好今冬明春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和防灾

减灾工作的通知》（云交安监便〔2020〕

25 号）的要求制定公司今冬明春应急值

班表，研究安排部署 2021 年春节、春运

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并督促落实；

3.严格按照《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安全生产

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寒潮降温极端天

气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云交安委办便

〔2021〕6号）要求制定今冬明春应急值

班表，及时将收到的极端天气预警信息通

知到各一线作业人员，根据公司实际情况

编制极端天气应急预案；

4.严格按照《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的

通知》（云交安监〔2020〕6 号）要求编

制公司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

方案并落实；

5.定期对应急物资进行检查维护，并做好

相应记录。

2021年02月

21日前

昆明鑫灿旅

游客运有限

公司

昆明市交通

运输局

4

昆明地铁运营有

限公司（火车北

站、白云路站）

1.提供 2020年 1-3季度，昆

明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

评估《安全咨询报告》，内

容包括客运组织、安全管理、

1.根据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

要求，开展城市地下轨道交通安全疏散及

应急救援能力大提升专项行动，综合客流

高峰、建筑结构、安全出口、疏散路线、

2021年02月

22日前

昆明地铁运

营有限公司

昆明市交通

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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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巡查、应急预案以及客

运服务等，但未进行相应的

风险评估；

2.提供了公司安全生产整治

三年行动工作方案和 2021

年1月安全生产三年行动专

项整治方案工作总结，但总

结中未对2020年要求完成的

安全生产工作情况进行描

述。

通风照明条件、电气设备以及周边消防救

援力量、装备器材等关键要素，组织相关

部门系统评估每座地铁站安全疏散及应

急救援能力,并进行相应地安全风险评

估；

2.严格按照公司《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工作方案》中的各项时间节点要求，

开展相应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并做好痕迹

记录。

5
云南安化中达物

流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建立了车辆技术档

案，但未实行一车一档管理；

2.现场抽查：公司车辆云

AF7033、云 AG5593有危险品

标示、危险顶灯、静电拖地

带、灭火器、三角警示牌、

三角木等，但只配备一块三

角木；

3.未提供公司专职监控人员

任命文件；

4.现场抽查：2021 年 1 月 6

日车辆云 AF7033行车日志，

未填写车辆情况；

5.未提供公司 2021年开展本

单位管理范围内的风险辨

识、评估与管控工作的相关

记录；

6.暂未制定 2021年春节、春

运期间应急值班表；

1.公司建立的车辆技术档案，应实行一车

一档管理；

2.公司危货车辆应配足三角木，每车至少

应携带不少于 2块三角木；

3.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和拥有 50 辆及

以上重型载货汽车或牵引车的道路货物

运输企业应当配备专职监控人员，专职监

控人员配置原则上按照监控平台每接入

100辆车设 1人的标准配备，最低不少于

2人；

4.驾驶员应完整填写车辆行车日志；

5.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工作，严格按照公

司所制定的有关风险管理制度要求开展

2021 年风险辨识、评估、管控工作，建

立风险清单，明确风险等级及控制措施；

6.严格按照《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切实

做好今冬明春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和防灾

减灾工作的通知》（云交安监便〔2020〕

25 号）要求，制定 2021年春节、春运期

2021年02月

24日前

云南安化中

达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

昆明市交通

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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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未编制极端天气应急预

案；

8.停车场区域内消防警示标

志和车辆限速标志不足，公

司停车场、例检站、办公楼

等区域未宣贯消防安全宣传

标示标语。

间应急值班表并发布实施；

7.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组织编制极端天气

应急预案并发布实施；

8.严格按《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安全生产委

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2020年交通运输行

业冬春火灾防控攻势方案的通知》（云交

安委办便〔2020〕125 号）要求，在停车

场区域内增加消防安全警示标志和车辆

限速标志，在公司办公区域对消防安全进

行宣传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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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安委办2021年第一季度暨春运春节两会期间道路运输及水运

安全生产明查暗访问题隐患清单（丽江市）

序号 被抽查单位 存在的问题和隐患 整改要求
整改

时限

责任

单位

督办

单位

1

丽江交通运输

集团有限公司

华坪客运公司

（华坪客运站）

1.现场检查发现云 P30061 车辆驾驶

员郑何礼驾驶证已失效，车辆仍正常

发班；

2.云 P30061 车辆应急锤（1 只）无

报警功能；

3.未建立驾驶员安全档案管理制度、

三品检查工作程序、营运客车安全例

行检查制度、出站检查制度；

4.未明确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学时；

5.客运站公交充电桩区域消防设施、

器材配备不足，且堆放废旧轮胎，存

在火灾安全隐患；客运站停车区、发

班区缺少消防安全标志，未标识消防

安全通道；

6.例检场所未设有“安全例检”文字

标志；例检地沟内积水、地沟地面破

损严重，未安装照明设施，未放置灭

火器；例检人员例检检查内容不全，

例检时未使用安全帽、工装、反光背

1.全面排查驾驶员资格证件，确保人员

资质齐全有效，在调度运营客车发班时，

确保车辆驾驶员资质证照齐全有效方可

准予报班；

2.及时更换具备报警功能应急锤，确保

车辆安全设施设备齐全有效；

3.建立驾驶员安全档案管理制度、三品

检查工作程序、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

制度、出站检查制度；

4.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应当每月不少于

1次，每次不少于 2学时；

5.客运站公交充电桩区域配备消防设

施、器材，清理易燃物品；明确客运站

停车区、发班区消防安全标志，标识消

防安全通道；

6.例检场所设置“安全例检”文字标志；

例检地沟清理积水、修复地面破损、安

装照明设施、放置灭火器；按《汽车客

运站安全生产规范》要求进行例检作业；

2021年2

月20日前

丽江交通

运输集团

有限公司

华坪客运

公司（华

坪客运

站）

丽江市交

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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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等安全防护用品；

7.客运站存在修理、物流等经营项

目，站区封闭管理不严，无关人员可

通过修理厂进出客运站发班区；

8.客运站出站登记表内容不符合要

求；

9.物流公司、公交公司与客运站共用

停车区域和进出通道，未明确双方安

全生产职责；

10.《危险源辨识和风险控制制度》

中风险等级划分不符合规定；

11.隐患排查记录中未明确隐患等

级,未形成隐患清单；

12.未提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工作部署开展记录；

13.2021 年 1 月 27 日 跟 车 暗 访 云

P26579车辆，存在站外上客现象。

7.加强客运站站区封闭管理，确保无关

人员不进站；

8.按《汽车客运站安全生产规范》要求

内容规范填写客运站出站登记表；

9.客运站与物流公司、公交公司签订相

关方安全生产协议，明确双方安全生产

职责；

10.按《公路水路行业安全生产风险管理

暂行办法》等要求修订制度，并按制度

要求开展风险辨识、评估，明确风险等

级，形成风险清单；

11.按《公路水路行业安全生产隐患治理

暂行办法》等要求明确隐患等级，建立

隐患清单；

12.按上级部门要求，开展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工作；

13.加强车辆和驾驶员监督管理，不得在

规定的配客站点外上客或者沿途揽客。

2
华坪县交通运

政管理所

1.现场抽查：2021年1月26日，检查

组到华新水泥（丽江）有限公司，通

过查询车辆过磅记录及现场抽查车

辆，出场车辆云P28692（两轴货车，

按规定车货总质量不超过18吨，实际

车货总质量22.68吨）、云AH1058（两

轴货车，按规定车货总质量不超过17

吨，实际车货总质量41.92吨）存在

源头超载现象。

1.督促华新水泥（丽江）有限公司落实

企业主体责任，防止违法超限运输，确

保出场（站）货运车辆合法装载。

2021年2

月20日前

华坪县交

通运政管

理所

丽江市交

通运输局

3
云南省华坪县

物资总公司

1.云 P27570 车辆未配备熄灭火星装

置；

1.对车辆安全设施设备进行排查，确保

齐全有效；

2021年2

月20日前

云南省华

坪县物资

丽江市交

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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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抽查云 P22562 车辆技术等级评定

已失效；

3.未配备装卸管理人员；

4.动态监控平台中未录入车辆和驾

驶人员信息；

5.现场检查专职监控人员未在岗，未

对所属车辆和驾驶员进行动态监控

管理；

6.《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风险控

制》制度中风险分级不符合要求，未

按要求定期开展风险辨识、评估与管

控工作；

7.隐患排查记录不全，且未建立隐患

清单；

8.未提供春节、春运和全国“两会”

期间安全生产工作部署相关资料；

9.未提供驾驶员恶劣天气安全行车

教育培训记录；

10.未提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工作部署开展资料；

11.未提供消防安全检查记录；

12.未提供危险化学品运输企业问题

隐患自查和整改措施清单。

2.按要求频次进行车辆技术等级评定；

3.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要

求配备装卸管理人员，并取得相应的从

业资格证。危险货物的装卸作业应当遵

守安全作业标准、规程和制度，并在装

卸管理人员的现场指挥或者监控下进

行；

4.监控平台中应完整、准确地录入所属

道路运输车辆和驾驶人员的基础资料等

信息，并及时更新；

5.配备专职监控人员，对车辆和驾驶员

进行实时监控和管理，及时提醒驾驶员

纠正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

并记录存档至动态监控台账；

6.按《公路水路行业安全生产风险管理

暂行办法》等要求修订制度，并按制度

要求定期开展风险辨识、评估工作；

7.按《公路水路行业安全生产隐患治理

暂行办法》要求，开展隐患排查工作，

明确隐患等级，建立隐患清单；

8.按上级部门要求，部署春节、春运和

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9.按《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安全生产委员

会办公室关于做好寒潮降温极端天气防

范应对工作的通知》（云交安委办便

〔2021〕6号）要求，开展驾驶员恶劣天

气安全行车教育培训；

10.按上级部门要求开展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工作；

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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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按《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安全生产委员

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0年交通运输行业

冬春火灾防控攻势方案的通知》（云交

安委办便〔2020〕125 号）要求，开展

消防安全检查；

12.按《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安全生产委员

会办公室关于落实云南省硝酸铵等危险

化学品安全风险隐患第三轮专项排查治

理工作的通知》（云交安委办便〔2020〕

110号）要求，开展危险化学品运输企业

问题隐患自查工作，并形成问题隐患清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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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安委办 2021 年第一季度暨春运春节两会期间道路运输及水运

安全生产明查暗访问题隐患清单（大理州）

序号 被抽查单位 存在的问题和隐患 整改要求
整改

时限

责任

单位

督办

单位

1

大理市大理镇

海上旅游有限

责任公司（才

村码头）

1.视频抽查，旅客携带物品安全检查

工作执行不严；

2.码头控制区封闭管理不严；

3.《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制度》中

风险分级不符合要求，风险评价表、

风险清单中风险无评估过程，未确定

风险等级；

4.对发现的隐患未明确隐患等级，未

建立隐患清单；

5.未提供“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部署相关资料；

6.未制定防范寒潮大风有关安全管理

制度；

7.未提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工作部署开展资料。

1.在经营场所对外公示《国内水路运输旅

客禁止携带和禁止托运物品目录》《国内

水路运输旅客限制携带和限制托运物品目

录》，履行告知义务，并做好安全检查工

作；

2.加强码头控制区封闭管理；

3.按《公路水路行业安全生产风险管理暂

行办法》等要求修订制度，并按制度要求

开展风险辨识、评估，确定风险等级，形

成风险清单；

4.按《公路水路行业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治

理暂行办法》要求开展隐患排查，对发现

的隐患明确隐患等级，建立隐患清单；

5.按上级部门要求，部署开展 “两会”期

间安全生产工作；

6.制定落实防范寒潮大风有关安全管理制

度；

7.按上级部门要求，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工作。

2021年2月

22日前

大理市大

理镇海上

旅游有限

责任公司

（才村码

头）

大理州

交通运

输局



17

2

大理旅游集团

洱海游船分公

司（下关码头）

1.码头未配备救生器材；

2.《危险源辨识与风险控制程序》制

度中风险分级不符合要求；

3.未提供春节、春运及“两会”期间

安全生产工作部署相关资料；

4.未提供冬春季消防宣传培训记录。

1.码头作业区应设有防止人员落水的安全

设施和救生器材；

2.按《公路水路行业安全生产风险管理暂

行办法》等要求修订制度，并按制度要求

开展风险辨识、评估，形成风险清单；

3.按上级部门要求，部署开展春节、春运

及“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4.按《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安全生产委员会

办公室关于印发2020年交通运输行业冬春

火灾防控攻势方案的通知》（云交安委办

便〔2020〕125 号）要求，织开展冬春季

消防宣传培训。

2021年2月

22日前

大理旅游

集团洱海

游船分公

司（下关

码头）

大理州

交通运

输局

3

大理交通运输

集团有限公司

弥渡分公司

（弥渡客运

站）

1.云L96317车辆未配备三角木；

2.例检地沟内未安装照明设施，未放

置灭火器；例检人员例检作业时未使

用安全帽、反光背心等安全防护用品；

3.客运站停车区员工车辆与客运车辆

混停，管理不规范；

4.客运站充电桩区域安全标志设置不

规范；

5.未提供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部署

相关资料。

1.加强车辆安全设施设备检查维护，确保

车辆安全设施设备齐全有效；

2.例检地沟内安装照明设施、放置灭火器，

例检作业时按要求使用安全防护用品；

3.加强客运站停车区管理，确保车辆停放

规范有序；

4.客运站充电桩区域规范设置安全标志；

5.按上级部门要求，部署开展极端天气防

范应对工作。

2021年2月

23日前

大理交通

运输集团

有限公司

弥渡分公

司（弥渡

客运站）

大理州

交通运

输局

4

大理交通运输

集团有限公司

（暗访）

1.大理汽车客运站进站口、发班区部

分时段处于开放状态，封闭管理不严，

无关人员、车辆可进出发班区；

2.出站车辆云L53468，存在站外上客

现象。

1.加强客运站管理，确保无关人员不进站

（发车区）、无关车辆不进站；

2.加强车辆和驾驶员监督管理，不得在规

定的配客站点外上客或者沿途揽客。

2021年2月

23日前

大理交通

运输集团

有限公司

大理州

交通运

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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